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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项目名称及 

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月

26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项目名称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为确保募集资金高效使用及产能有序释放，公司拟对“药物综合性研发生产

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名称及实施地点进行变

更。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名称 
药物综合性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一期工程 

凯莱英药业（江苏）有限公司生物医

药研发生产一体化基地项目 

实施主体 凯莱英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凯莱英药业(江苏）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 江苏省镇江新区新材料产业园 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属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12 号文《关于核准凯莱英医

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9

月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0,178,731.00股，每股发行价



                                    

为 227.0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10,571,937.00 元，扣除承销费用

（不含税）32,696,772.70 元，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2,277,875,164.30

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2,914,508.2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274,960,656.06 元。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容诚验字[2020]100Z0073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与

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使用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累计投资 

金额 

1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

术（天津）有限公司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

（天津）有限公司创新

药一站式服务平台扩建

项目 

68,000.00 31,730.32 2,144.51 

2 
上海凯莱英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生物大分子创新药及制

剂研发生产平台建设项

目 

62,236.45 30,000.00 6,328.71 

3 
凯莱英制药(江苏)

有限公司 

药物综合性研发生产基

地项目一期工程 
109,136.97 100,000.00 - 

4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

津）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66,057.20 66,057.20 66,057.20 

合计 - 227,787.52 74,530.42 

注：2021 年 5 月 18 日，经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

投项目的议案》，在综合考虑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及产能布局前提下，为确保募集资金的高效使用，公司对由

吉林凯莱英制药有限公司承担的“创新药 CDMO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进行变更。变更后该项目的募

集资金余额 100,000 万元将用于 “药物综合性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工程”的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凯莱

英制药(江苏)有限公司。上述募集资金使用金额未经审计。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项目名称及实施地点的具体

情况和原因 

（一）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2021 年 5月 18 日，经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在综合考虑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及产能

布局前提下，为确保募集资金的高效使用，公司对由吉林凯莱英制药有限公司

承担的“创新药 CDMO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进行变更。变更后该项目的

募集资金余额 100,000 万元将用于“药物综合性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工程”

的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凯莱英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该项目一期工程投资 109,136.97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00,000万元，截

至 2022 年 8月 31日，该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未包含银行利息和现金管理

收益，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 

（二）变更实施主体、项目名称及实施地点的原因及情况 

为进一步扩充公司小分子研发生产管线，战略布局长三角区域，公司拟在

江苏省镇江新区投建“药物综合性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在项目筹建

过程中经地质勘探，发现该地块的地质状况无法满足项目建设条件。经科学论

证并与管辖地相关部门友好协商后，公司审慎考虑整体发展战略，为确保产能

有序释放，公司拟将“药物综合性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名称 
药物综合性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一期工程 

凯莱英药业（江苏）有限公司生物医

药研发生产一体化基地项目 

实施主体 凯莱英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凯莱英药业（江苏）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 江苏省镇江新区新材料产业园 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 

四、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项目名称及实施地点后，公司

2020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变更前后的项目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变更前)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变更后) 



                                    

凯莱英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药物综合性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一期工程 
109,136.97 100,000.00 - 

凯莱英药业(江苏）有限公司 

凯莱英药业（江苏）有限公

司生物医药研发生产一体

化基地项目 

230,938.65 - 100,000.00 

（一）变更后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凯莱英药业（江苏）有限公司生物医药研发生产一体化基地

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凯莱英药业（江苏）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地点：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 

4、项目建设周期：项目整体规划，分期建设，整体工程建设期36个月。 

5、项目投资金额：230,939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184,939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为46,000万元。公司拟使用100,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实施项目,其余资金

由公司自筹解决。 

6、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将新建多功能生产车间若干座、生产控制中心 1座

以及其他研发生产及环保等辅助配套设施；购置生产研发设备和装置 2165 台

（套），辅助设备 48台/套以满足 CDMO研发和商业化生产所需。 

（二）项目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项目单位：凯莱英药业(江苏）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国喜 

注册资本：叁亿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21年9月7日至2041年9月6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

目：药品委托生产；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状况：凯莱英药业(江苏）有限公司2021年9月注册成立,暂时处于筹备

期，尚未实际开展业务。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背景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口总量的增长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医药行业

规模不断扩大。根据 Frost&Sullivan分析报告，2020年全球医药市场总量已达

12,988 亿美元，预计到 2025 年将达到 17,114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5.7%。

中国作为全球医药市场中最大的新兴医药市场，在国家鼓励创新药企业发展、新

药评审制度改革、MAH 制度实施落地、资本市场鼓励创新药企业上市等共同推动

下，国内创新药市场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的趋势，成为全球医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 

作为全球行业领先的 CDMO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始终以高要求、

高标准、高质量的工作规范执行各项标准，坚持贯彻国际一流标准的 cGMP 质量

管理体系、EHS 管理体系，不断提升生产管理与项目管理能力，构筑 CDMO 行业

护城河，并在已经成形多年并日趋完善的全球合作化制药业网络结构中，确立了

“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导向，奠定了“值得信任和依赖的 CDMO 合作伙伴”的

行业地位，能够为需求各异的全球客户协同创造价值，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提供高效和高质量的研发与生产服务。 

本次拟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凯莱英药业（江苏）有限公司生物医药

研发生产一体化基地项目”将依托公司在化学药领域积累的连续性反应技术和生

物酶催化技术等被视为药物制造行业最尖端的技术解决方案的诸多绿色制药技

术，打造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进一步推动现有研发生

产综合服务能力向更高水平和规模化提升的同时，极大地推动国内外包括糖尿病、

心脑血管类疾病、免疫性系统疾病以及抗肿瘤药物等创新药研发与上市进程，从

而提高我国医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我国医药工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分析 



                                    

①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方向 

该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

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方向，项目建设有利于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制备水平。 

②项目建设有利于加速我国多种重大疾病治疗领域创新药物的上市进程，增

强国际影响力 

该项目将以公司多项领先的技术为依托，持续推动相关技术在多种重大疾病

治疗领域创新药物制备方面的转化应用，满足我国及区域重大、多发性疾病防治

需求，有利于打破国外制药巨头对相关创新药的技术封锁，加速创新药的上市进

程，从而提升我国创新药物的研发与制造技术水平，推动区域乃至国内医药产业

升级，增强国际影响力。 

③项目建设有利于推动我国制药行业健康、绿色发展 

环境问题现已成为我国制药行业快速发展的制约因素。本项目实施主体在项

目实施伊始，就高标准要求，通过对制药工艺的持续优化、质量和 EHS保障，达

到安全生产、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减少三废排放和能耗的目标，属于绿色制药

技术成功指导制药工艺的典范，必将引领制药业朝着更加健康美好、绿色环保的

方向发展。 

（四）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达产后，预计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7.58年，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0.28%，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五）项目所涉及的备案、环评等程序 

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 2022 年 2月取得泰州市行政审批局下

发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202-321200-89-01-645278），并已

取得编号为苏（2022）泰兴市不动产权第 0018838 号的不动产权证书，其他环

评及建设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 

五、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项目名称及实施地点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项目名称及实施地点是为了更科

学、审慎、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切实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变更后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将快速补充公司小分子 CDMO 业务急需的产能瓶颈，持续巩固公司小

分子 CDMO 市场份额，进而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为公司长期稳健发展提供

强有力保障。本次变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项目名

称及实施地点事项可以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公司

与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与会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项目名称及实

施地点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及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定。监事会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项目

名称及实施地点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针对上述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凯莱

英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项目名称及实施地点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4、第一创业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项目名称及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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